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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天津市质检服务商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一飞智控（天津）有限公司、北京量传计量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奥测世纪（北

京）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天津福莱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巴彦淖

尔市林业和草原事业发展中心、天津励测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本文件参与起草单位：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中国电子质量管理协会、中国出入境检验检疫

协会、天津市标准化研究院、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上海大学、天津大学、滇西应用

技术大学、一飞（海南）科技有限公司、广州中科云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信为通讯技术有限公

司、精海智能装备有限公司、上海精海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朱凯、张云、郝继博、平原、陈泽、吴冲、曲浩、杨赫、朱奎锋、吴宏宇、孙

岩、姜晓丹、曹新、战庆举、侯智全、项道才、李勃、张琳、范旭、江浩然、齐俊桐、王明明、王大为、

褚天翼、苗伟东、徐朝朝、吴文平、郑建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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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轻小型无人机自动机场通用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民用轻小型无人机自动机场通用要求，包括自动机场功能及性能要求、运营部署要求

及运营服务要求等。 

本文件适用于最大起飞重量不超过25kg的民用轻小型多旋翼无人机，其他类型无人机可参考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91-2008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4208-2017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GB/T 5226.1-2019  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GB/T 17626.2-201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3-2023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第3部分: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5-2019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8-2006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工频磁场抗扰度试验 

GB/T 35018-2018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分类及分级 

GB/T 38152-2019  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GB/T 35018-2018和GB/T 38152-2019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无人机自动机场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docking station 

为无人机提供存储、起降平台、电能补给、载荷装卸等功能的地面自动化装置，一般由主控系统、

定位模块、机电模块、通信模块、监控模块及起降平台等组成，可配合无人机开展物流、巡检等作业。 

4  功能及性能要求 

4.1  总体设计 

无人机自动机场总体设计应支持快速部署和安全运营，一般包括以下要求： 

a) 应采用模块化结构设计，便于快速部署与日常维护； 

b) 应根据物流、巡检等不同使用场景以及无人机类型设计合理的开合方式，支持无人机快速布放

与回收； 

c) 宜具备移动平台和固定场地部署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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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监测功能 

无人机自动机场应具备设备状态监测和环境状态实时监测功能，一般包括以下要求： 

a) 应可监测机场内部烟雾、火情、水浸、温湿度等； 

b) 应可监测机场外部温湿度、雨量、风速等。 

4.3  作业功能 

无人机自动机场应具备无人值守自主作业能力，一般包括以下要求： 

a) 配合无人机实现自主布放与收纳； 

b) 应具备程序自主控制、后台远程控制以及手动控制等多种控制模式； 

c) 应具备固件在线升级功能； 

d) 可根据任务，自动规划或选择合适的航线进行任务执行； 

e) 可实现对无人机进行电池充电或者自动换电池操作，实现无人机的续能功能； 

f) 可自动控制充电或者换电操作； 

g) 宜根据任务需求具备光电吊舱等载荷自动更换功能； 

h) 宜具备一机多库能力，用于支持无人机多点作业； 

i) 应具备数据通信功能，可远程输出图片、视频机飞行数据。 

j) 其他。 

4.4  环境管理功能 

无人机自动机场应具备内部环境管理功能，可实现机舱内自动恒温恒湿，一般包括以下要求： 

a) 机舱内部温度宜保持在0℃-40℃； 

b) 机舱内部湿度宜保持在40%-60%。 

4.5  环境适应性  

无人机自动机场应具备可靠的复杂环境适应能力，一般包括以下要求： 

a) 防尘防水防护等级应符合GB/T 4208-2017中的相关要求； 

b) -20℃-50℃环境中应可正常工作； 

c) 不低于5级风下应可正常工作； 

d) 其他。 

4.6  安全管理功能 

无人机自动机场应具备安全管理功能，一般包括以下要求： 

a) 开机时可实现自检，确保作业前各项状态正常； 

b) 作业过程中可实时进行故障检测，如通信中断、电源异常、执行器故障等； 

c) 应能根据气象数据实时判断无人机是否适合飞行作业； 

d) 应具备视频监控能力，可实时评估作业风险； 

e) 可对飞机电池进行管理，根据电池数据进行判断无人机是否有能力完成当前任务； 

f) 应配备应急电源，可实现断电续航，断电续航时间不少于1h； 

g) 检测到本体故障时，应向后台发送故障信息，可自主或通过远程及手动操纵终止当前任务； 

h) 应具备消防报警以及灭火功能，当检测到火情时可自动执行灭火操作； 

i) 应设置无人机备降点，无人机可根据当前状态选择是否备降； 

j) 需要进行飞机电池进行管理，根据电池数据进行判断无人机是否有能力完成当前任务； 

k)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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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电磁兼容性 

无人机自动机场应能在一定的电磁环境下正常工作，一般包括以下要求： 

a) 静电放电抗扰度应符合GB/T 17626.2-2018 的严酷等级和性能判据相关要求；  

b)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应符合 GB/T 17626.3-2023 的严酷等级和性能判据相关要求； 

c) 浪涌（冲击）抗扰度应符合GB/T 17626.5-2019相关要求； 

d) 工频电磁场抗扰度应符合GB/T 17626.8-2006 中针对安装在不同场所设备的相关要求。 

5  运营部署要求 

5.1  部署流程 

无人机自动机场运营部署流程如图1所示。运营方应充分获取客户需求，并提供完整可行的运营部

署方案；而后，运营方应向当地相关部门提交材料审批；随后，部署相关设备，并应确保设备联调测试

正常；最后运营方应对运营部署过程进行总结归档。 

客户需求对接 部署方案策划 设备联调测试相关部门审批 总结归档

 

图1  无人机自动机场运营部署流程 

5.2  客户需求对接 

    运营方应充分获取并理解客户需求，一般包括以下要求： 

a) 应沟通具体作业场景及用途，不得违反法律法规； 

b) 应沟通作业区域、作业范围、作业频次等； 

c) 应确认无人机飞行作业符合空域限制要求； 

d) 应确认作业范围内电磁环境、地磁环境等，确保不会对设备形成干扰； 

e) 应确认作业范围内通信网络信号可满足作业条件； 

f) 其他。 

5.3  部署方案策划 

运营方应根据客户需求提供完整可行的部署方案，一般包括以下要求： 

a) 应明确无人机自动机场运营全流程各项操纵与对应的动作执行； 

b) 应明确无人机自动机场部署场地位置及条件； 

c) 应明确无人机飞行区域、飞行航点、飞行范围、飞行高度、飞行时间等； 

d) 场地的选择，应能容纳机场的宽敞空间，且四周不应有高楼或者其他遮挡物遮蔽机场。在选定

场地前应对场地的周边环境进行仔细的评估，包括禁飞限飞区、高层建筑、高速公路、住宅等，

同时应提前到现场检查场地通讯以及GPS干扰情况，提前规划好飞行的航线，避免穿过密集人群

区域； 

e) 场地需要考虑，进行机场的保护、防盗和放破坏； 

f) 场地需要考虑，机场的供电和网络问题，保证机场的供电和通讯； 

g) 场地需要考虑，机场的防雷问题，必要情况下，需要布设避雷针； 

h) 自动机场应具备隔离措施； 

i) 其他。 

5.4  相关部门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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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方应根据作业方案依据法律法规向相关部门提交申请或审批，一般包括以下要求： 

a) 应向当地空管部门申请飞行空域； 

b) 应根据作业方案向当地公安部门报批； 

c) 部署固定机场应向政府对部署位置进行报批； 

d) 其他。 

5.5  设备联调测试 

正式运营服务之前应确保设备联调测试正常，一般包括以下要求： 

a) 应确保自动机场作业功能与性能正常； 

b) 应确保自动机场与无人机交互功能及性能正常； 

c) 应确保自动机场通信质量、视频传输质量等； 

d) 应确保自动机场供电、充电、储能等正常； 

e) 测试中应安排专业人员跟踪调试，防止意外发生； 

f) 其他。 

5.6  总结归档 

运营方应对自动机场部署全流程进行记录和总结，一般应包括以下要求： 

a) 应汇总整理客户需求文档、作业方案文档、飞行空域申请文档、部署测试文档等； 

b) 相关文档应及时提交公安部门，或进行企业内部存档。 

6  运营服务要求 

6.1  服务类型 

根据客户需求，无人机自动机场运营服务应支持常态化运营和临时运营等类型。 

6.2  服务流程 

无人机自动机场运营服务流程如图2所示。作业前首先应对当时作业条件进行评估，而后启动设备

状态检测；确保设备自检以及外围设备正常后，通过后台远程开展任务管理；无人机自动机场作业时应

实时对其监控，作业完成后及时进行归档。 

作业条件评估 设备状态检测 实时作业监控远程任务管理 作业完成归档

 

图2  无人机自动机场运营服务流程 

6.2.1  作业条件评估 

无人机自动机场作业前应进行作业条件评估，一般应包括以下要求： 

a) 应评估气象条件； 

b) 应评估机场周围动态障碍条件； 

c) 应评估当前磁场条件； 

d) 其他。 

6.2.2  设备状态监测 

无人机自动机场作业前应进行设备状态检测，一般应包括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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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无人机自动机场主控设备、通信链路、定位装置等应进行自检，确保正常； 

b) 无人机飞控等应进行自检，确保初始化正常； 

c) 其他。 

6.2.3  远程任务管理 

运营人员应能通过后台远程进行作业任务管理，一般应包括以下要求： 

a) 可远程发送指令及信息接收； 

b) 可远程进行任务规划，包括无人机飞行航迹、飞行时间、飞行高度等必要信息； 

c) 可远程控制无人机自动机场执行机构； 

d) 可远程进行软件功能升级； 

e) 可远程控制无人机以及载荷； 

f) 其他。 

6.2.4  实时作业监控 

无人机自动机场作业过程中应进行实时状态监控，一般应包括以下要求： 

a) 应监控无人机自动机场运行状态数据； 

b) 应监控云台等视频画面； 

c) 应监控无人机飞行状态数据； 

d) 其他。 

6.2.5  作业完成归档 

运营方应对自动机场服务全流程进行记录和总结，一般应包括以下要求： 

a) 应汇总作业过程文档、设备运行状态、气候信息等； 

b) 应汇总无人机自动机场运行过程视频、图像等材料； 

c) 其他。 

6.3  运营资质 

运营企业资质和运营条件一般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要求： 

a) 应依法设立登记，并持有工商营业执照； 

b) 应持有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经营许可证； 

c) 运营时应提供空域批准函； 

d) 应具备完善的运营管理方案； 

e) 其他。 

6.4  运营人员 

运营方应根据作业需求，配备远程操纵人员、现场测试人员、应急保障人员等，一般应包括以下要

求： 

a) 联调测试中的人员至少有一人应经过无人机飞行驾驶培训，并应持有AOPO、ASFC等相关证件； 

b) 远程操纵人员应经过系统培训，熟练掌握岗位技能要求； 

c) 应急保障人员应能经过系统培训，妥善处理各类突发事件； 

d) 其他。 

6.5  运营保障 

6.5.1  运营区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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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作业过程中，应确保运营区域安全，一般应包括以下要求： 

a) 应对运营区域定期开展巡视，确保区域内无电磁干扰、障碍物环境无明显变动等； 

b) 应对无人机自动机场设置场地隔离，并设置明显提示标语等； 

c) 其他。 

6.5.2  运营维护 

运营方应定期对无人机自动机场进行维护检修，一般应包括以下要求： 

a) 应对主控设备、电源设备等进行维护检修； 

b) 应对执行机构进行维护检修； 

c) 应对各类传感器进行维护检修； 

d) 应对运营设备寿命定期评估； 

e) 其他。 

7  标识 

7.1  标记、警告标志和参照代号 

自动机场整机产品的机械电气安全相关的警告标志、铭牌、标记、标签和识别牌应经久耐用，安装

牢固、美观，并应符合GB/T 5226.1-2019第16章相关要求。 

7.2  包装储运标志 

自动机场包装储运标志应清晰描述运输货物的重心、结构、强度等与搬运有关的重要信息，并应符

合GB/T 191-2008 中相关要求。 

8  系统技术文件 

8.1  机械电气安全相关的文件 

机械电气安全相关的文件GB/T 5226.1-2019第17章的要求。 

8.2  用户资料 

为用户提供产品部署、运营说明书、物料清单、设备维护保养方法、快速操作指南、产品合格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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